
 

 

 

  

  
 

促進種族平等行政指引 

1. 引言

1.1 本指引為所有政府政策局、部門及其他相關機構（以

下統稱為「公共主管當局」）提供指導，以期使所有香港市民，

不論種族 1，皆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不同種族的文化和語

言，不應妨礙合資格人士參與政府推出的計劃及獲得政府服務，

而該等計劃及服務亦應對所有人，包括文化和語言各異的種族，

一視同仁。鑒於政府的計劃及服務範圍廣泛，種類繁多，各公共

主管當局應按各自情況，自行決定在推行本指引時所應採取的實

際行動。

政府的種族平等政策 

1.2 政府致力消除種族歧視和促進不同族裔人士的平等

機會。《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條例》（第 383章）和《種

族歧視條例》（第 602章）在禁止基於種族理由的歧視方面提供

法律架構。有關《種族歧視條例》中與提供公共服務相關條文的

概述，請參閱附件 A。有關法律規定的詳情，請參閱第 3部。 

1.3 除恪守法律規定外，政府亦一直積極採取措施，促進

種族平等，目的是讓不同種族的人士，不論其文化和語言，皆有

平等機會獲得社會提供的資源和機會，並從中受惠。政府會透過

推行公眾教育及推廣活動，及提供支援服務，以達致上述目的。

制訂本指引，是更進一步邁向這個目標。 

本指引所指的種族是指該人的種族、膚色、世系、民族或人種（請參閱《種族歧視條例》（第 
602章）第 8條），而有關種族歧視的提述應據此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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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的目的及範圍

目的 

1.4 本指引以一個有系統的方式，去提高公共主管當局在制

訂、推行和檢討有關政策及措施時，要注意種族多元及共融的意

識，以及給予公平合理的考慮，並協助公共主管當局貫徹這些政

策目標。各公共主管當局應按本身的相關運作情況，自行決定所

須採用的實際行動以調整其主流政策、措施及服務，藉以貫徹這

些目標。 

1.5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發出的《消除種族歧視僱

傭實務守則》 2中，已提供有關在僱傭範疇促進種族平等的指引，

就僱傭事宜，公共主管當局應參考該守則作為指引。

適用範圍 

1.6 本指引適用於所有政府政策局及部門（局／部門），

以及各局／部門所管轄的相關機構（統稱為「公共主管當局」）。

統籌 

1.7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協調及審視政府推行指引的

整體情況，包括監察指引的推行、協調資料收集工作，及向公眾

公布有關資料。公共主管當局則負責在其政策及工作範疇內推行

指引，包括收集不同種族人士使用服務的資料和統計數字、公布

為不同種族人士所提供的支援服務，以及指導和安排屬下人員接

受培訓，協助他們認識本指引，並提高他們的文化及語言能力。 

平機會《消除種族歧視僱傭實務守則》的連結：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rdo/RDO_CoP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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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導原則 

2.1 公共主管當局在促進種族平等方面的指導原則如下： 

(a) 不論因其不同種族而出現的文化和語言的差異，所有

合資格的香港市民均可獲得公共服務，而有關服務應

切合其需要。在制訂、推行和檢討有關政策及措施時，

應考慮到這些原則；以及 

(b) 應採取步驟以消除各政策及措施所引致的種族歧視。 

2.2 這兩項原則是相輔相成的。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時，

公共主管當局有意識地考慮種族平等的因素，將有助避免制訂出

可能會引起種族歧視的措施。 

2.3 本指引的第 3和第 4部闡述上述指導原則，第 5部則

闡述指引推行情況的匯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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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遵行種族平等方面的法律規定

法律架構 

3.1 根據《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例》，政府有責

任禁止歧視，包括基於種族的歧視。 

3.2 《基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香港居民在法律面前

一律平等」。《香港人權法案》第一條訂明：「人人得享受人權

法案所確認之權利，無分種族」；第二十二條規定：「人人在法

律上一律平等，且應受法律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及「法律應禁

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

族 ……而生之歧視」。公共主管當局作出違反《基本法》或《香

港人權法案條例》的種族歧視行為，可能會在法院遭到挑戰。 

3.3 終審法院解釋《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例》所

指的歧視可分三大類： 

(a) 第一類是直接歧視，投訴人未能獲得一視同仁的對

待，即與在相關方面身處相似境況的人士受到的待遇

相比，投訴人受到較差的待遇； 

(b) 第二類指投訴人與身處截然不同境況的人士受到同

等對待，對投訴人構成不利；以及 

(c) 第三類是間接歧視，即採用表面上中立但實際上對某

個群體造成重大損害的標準。 

3.4 《種族歧視條例》對政府具約束力。在僱傭；教育；

提供貨品、設施、服務；以及處置或管理處所等指定範疇進行基

於種族的歧視，均屬違法。在指定範疇種族騷擾其他人（即作出

不受歡迎的行徑，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理的人應會預期另一

人會因該行徑而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造成屬有敵意或具威

嚇性的環境），同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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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平機會是《種族歧視條例》的執行當局。該條例賦予

平機會職能和權力，致力於消除歧視和促進屬於不同種族群體的

人士之間的平等機會及和諧。就種族歧視而言，平機會有權根據

該條例第 78及 79條處理對違法作為作出的申訴、進行調解和給

予協助，根據該條例第 64條進行正式調查及根據該條例第 66條
獲取資料。平機會可根據正式調查的調查所得，向公共主管當局

作出關於改變其政策或處事程序的建議，或向政務司司長作出關

於修改法律或關於其他方面的建議（該條例第 67 條）。平機會

亦負責檢討四條反歧視條例（包括《種族歧視條例》 ) 的施行情

況；及當行政長官要求或平機會認為有必要時，擬備修訂條例的

建議並將之呈交行政長官（該條例第 59(1)(e)條 )。

符合法律的規定 

3.6 政府有責任根據有關法律條文的規定，確保在制訂和

推行政策及措施時，不會造成種族歧視。公共主管當局應考慮採

取適當的措施，協助屬下人員正確地理解有關法律規定及責任，

以及平機會的相關角色及權力。如對該條例的施行有任何疑問，

可向律政司或平機會徵求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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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及措施的制訂和推行

緒言 

4.1 除恪守法律規定外，公共主管當局的所有政策、服務

及措施，應考慮不同種族群體的需要、敏感的事宜和所關注的問

題，特別是在制訂和推行政策的不同階段，應確保不同種族的人

士皆有獲得公共服務的平等機會並得到公平合理對待。各不同階

段包括： 

(a) 制訂政策及措施； 

(b) 評估現行政策及措施、諮詢及收集服務提供和使用者

的資料； 

(c) 提供服務（包括在需要時，向服務使用者提供翻譯及

傳譯服務 )； 

(d) 為屬下人員提供關於多元種族共融的培訓，以便提供

有效的服務； 

(e) 監察、評估及報告（包括考慮不同種族人士使用服務

的數據及統計數字 )；以及 

(f) 記錄及宣傳。

制訂本指引的目的是為促使公共主管當局有效地為所有香港市

民提供公共服務，樹立良好的做法，並協助加強他們重視建立一

個種族共融和具凝聚力的社會的意識。

制訂政策及措施 

4.2 公共主管當局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應顧及不同種族

人士獲得公共服務的平等機會，和給予不同種族人士公平合理的

考慮，以切合多種族社會的需要，並確保政策及措施不會引起種

族歧視。為此，公共主管當局應考慮下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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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策及措施會否導致種族歧視； 

(b) 政策及措施能否切合不同種族人士的需要和處理他

們所關注的事項；以及 

(c) 不同種族的文化及語言會否構成向符合資格人士提

供服務的障礙。

評估、諮詢及收集資料 

4.3 公共主管當局應定期評估政策及措施有否對種族平

等構成負面影響，以及不同種族的文化及語言對妨礙公平獲得現

有公共服務的程度。第 4.2(a)至 (c)段所列的考慮因素同等適用。 

4.4 公共主管當局應考慮採取適當步驟進行評估。政府鼓

勵公共主管當局辨識不同種族的服務使用者、持份者及社區人

士，並因應需要，在進行政策或措施評估時與他們進行策略性合

作 3。公共主管當局亦應收集不同種族人士使用服務的資料和統

計數字，並進行相關的研究，以便評估所推行的政策及措施（詳

情請參閱下文第 4.11至 4.13段及附件 C)。 

4.5 如評估顯示有關政策或措施可能會對種族平等或獲

得公共服務的平等機會構成負面影響，公共主管當局須考慮應否

及如何改動該政策或措施，相關考慮包括： 

(a) 是什麼導致負面影響及如何解決有關問題； 

(b) 可採取什麼步驟避免負面影響；以及 

3 與服務使用者、持份者及社區人士合作有多種方式。舉例來說，一些局／部門成立諮詢組織，

委任不同種族人士的代表為成員，就特定政策事宜提供意見，例子包括扶貧委員會、兒童事

務委員會、青年發展委員會及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此外，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及少數族裔

人士論壇亦已成立。前者就促進種族和諧，包括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所需的支援服務制訂建

議，協助他們融入社會；後者則提供平台，供少數族裔組織、服務少數族裔社區的非政府組

織，以及為有需要的少數族裔提供支援服務的局／部門交流意見。公共主管當局應視乎服務

使用者、持份者及社區人士的情況，考慮與他們合作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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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否其他可選擇方案，代替有關政策或措施，以達到

政策目標。

提供服務 

4.6 不同種族人士可能因文化和語言障礙而在使用公共

服務時遇到困難。公共主管當局應找出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並研

究適當的改善措施，以確保人人皆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為

此，公共主管當局應主動採用不同的溝通工具／技巧，以確保不

同種族的服務使用者可以享用及受惠於有關政策及措施。有關提

供語言服務的指引，請參閱附件 B。

培訓 

4.7 公共主管當局應為屬下人員提供培訓，以加強他們對

與一般種族相關事宜的敏感度及理解，包括欣賞不同種族群體成

員的文化差異及關注不同種族群體的特別需要。 

4.8 公務員事務局轄下的公務員培訓處聯同平機會為公

務員提供培訓，以提高他們對種族的敏感度和促進他們對多元文

化的認識，從而協助他們了解《種族歧視條例》、本指引及相關

事宜。公共主管當局應為屬下人員（特別是新入職人員及前線人

員 )安排有關培訓，以加強他們為不同種族人士提供服務的能力，

而有關人員必須參加有關培訓。 

4.9 公共主管當局亦可按需要向平機會或其他服務提供

者尋求協助，為其屬下人員安排切合需要的培訓課程，例如關於

與傳譯員有效合作的技巧，以及本港不同種族人士所用的語言及

禮儀等。 

4.1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根據公共主管當局所提供的資

料，協助安排經驗交流，讓政府人員互相分享經驗，從而加強政

府在促進種族平等方面的工作。



  
 

 
 

 

 
 

 

 
 

   
 

  
 

   
 

   
 

 

  
 
 

 
 

 

  
 

 
  

 

- 9 -

監察和定期報告 

4.11 在推行需要改動的項目時，公共主管當局應監察推行

的進度，包括該等改動所帶來的效果，以評估改動是否達到預期

的目標。 

4.12 為方便公眾作出評估，公共主管當局應考慮適當地訂

立指標及／或目標，並收集資料。這些指標及目標應旨在達致下

述一項或多項目的： 

(a) 推廣消除種族歧視的措施； 

(b) 加強促進種族平等的措施； 

(c) 便利不同種族人士使用公共服務；以及 

(d) 判斷所採取措施的效果。 

4.13 公共主管當局應按其政策考慮和需要，收集不同種族

人士使用服務的資料及統計數字，並進行相關研究。所收集的資

料及統計數字，必須以自願和保密為基礎，而且只用於協助政府

制定政策及措施，使所有種族群體皆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

以及持續改善服務。有關向不同種族的服務使用者收集資料的指

引，請參閱附件 C。

記錄和宣傳 

4.14 公共主管當局應加強宣傳，使不同種族人士知悉有關

便利他們使用公共服務的特定措施及安排。其中一個方法是擬訂

清單，載列有助促進他們享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的措施，並

將之公布。清單的內容可包括： 

(a) 與種族平等及獲得公共服務的平等機會相關的政策

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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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作出或計劃就現有或新訂政策及措施作出的改

動； 

(c) 為推行上述改動而將採取的行動；以及 

(d) 監察推行上述事宜進度的安排。 

4.15 有關公共主管當局擬訂的措施清單會在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的網站 4刊登，備有中文、英文及另外八種語言 5的版本。

為擴大資訊發放和加強宣傳，公共主管當局應考慮進行適當的宣

傳安排，方便市民了解它們在促進不同種族群體平等使用公共服

務所採取的行動。舉例來說，公共主管當局應把措施清單上載於

其網站或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網站建立超連結，及／或在當眼

的接待處／櫃枱展示，方便市民閱覽。公共主管當局亦應積極考

慮利用社交媒體加強宣傳。 

4.16 此外，公共主管當局應把不同種族人士使用服務的資

料及統計數字、對促進種族平等的政策及措施的評估結果、以及

所作出的改善保留妥善的記錄。這樣將有助進行監察及日後的檢

討工作。 

4 https://www.cmab.gov.hk/tc/issues/equal_agpre.htm 

5 目前，措施清單備有中文、英文及另外六種語言的版本，分別是印尼語、印度語、尼泊爾語、

他加祿語、泰語及烏爾都語。日後，措施清單亦會翻譯成越南語及旁遮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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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引的推行 

5.1 公共主管當局有責任在其政策／工作範疇內推行本

指引，同時應考慮作出適當安排以檢討指引的推行情況。 

5.2 公共主管當局應調配適當的資源來推行措施，以達到

上述目的。如有關公共主管當局未能通過內部調配撥出所需資

源，則應考慮按現行機制尋求額外資源。 

5.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協調及審視政府推行指引的整

體情況，監察指引的推行，並會每年向公共主管當局收集相關資

料，例如根據第 4.14段擬訂的清單。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適時向

少數族裔事務督導委員會及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簡介指引的

實施情況，並公布相關資料。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會不時諮詢各

公共主管當局，對指引進行檢討。 

5.4 公共主管當局應各指定一名資深人員，負責在其機構

內統籌本指引的推行。這些人員將負責按照本指引，推行和檢討

有關政策及措施的內部安排，並且擔任政府內部的聯絡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9年 12月



 



 

  
 
 

 
 
 
 

 
 
 

 
 
 

 
 
  

 
 

 
 

 
 

 

附件 A

《種族歧視條例》中與提供公共服務有關的條文

《種族歧視條例》（第 602章）詳細訂明什麼行為會

構成違法的種族歧視。 

2. 根據該條例，「種族」界定為某人的種族、膚色、世

系、民族或人種（請參閱該條例第 8條）。 

3. 該條例規定，在僱傭；教育；貨品、設施、服務的提

供；以及處置或管理處所等指定範疇的歧視均屬違法。在這些範

疇種族騷擾其他人（即作出不受歡迎的行徑，而在有關情況下，

一名合理的人應會預期另一人會因該行徑而感到受冒犯、侮辱或

威嚇／造成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同屬違法。 

4. 根據該條例，「歧視」指： 

(a) 「直接」歧視：指任何人（「歧視者」）基於另一人

（「受害人」）的種族，而給予受害人差於在相關方

面身處相似境況的人士的待遇（見該條例第 4(1)(a)
條）；以及 

(b) 「間接」歧視：指即使施加的要求或條件不論種族，

適用於所有人，但如此舉對某種族群體的人造成差

異甚大的負面影響或造成差異甚大的不利，而不能

顯示該等要求或條件屬有理可據，也可能導致「間

接」歧視（有關的法律定義請參閱該條例第 4(1)(b)
及 4(2)條）。在判斷是否引致「差異甚大」的負面影

響或不利時，要比較不同種族群體的人能符合該項

要求或條件的人數比例。如屬於某種族群體的人能

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人數比例，遠較其他群體為

小，則有關要求或條件可能構成間接歧視，除非可顯

示有關要求或條件是為某合法目的而施加，並與該

目的有合理和相稱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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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種族歧視條例》第 7條對「種族騷擾」作出界定。

「種族騷擾」指基於種族而作出的不受歡迎的行徑（包括口頭或

書面陳述），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理的人應會預期受騷擾的人

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對另一人造成屬有敵意或具威嚇

性環境的行徑。 

6. 政府的若干職能與該條例指定的範疇一致，例如上文

第 3段所載的範疇。提供貨品、設施、服務的範疇，以及處所管

理的範疇，與提供主要公共服務的公共主管當局尤其有關。該條

例第 27(2)(h)條清楚訂明，政府任何部門或政府承辦或屬下的任

何業務所提供的服務，均為該條所提述設施及服務的例子。因此，

基於種族，拒絕向某人提供服務；或在正常情況下，會按某方式

及某些條款向其他公眾人士提供具有某種品質或質素的服務，然

而拒絕按相同方式及相同條款向某人提供具有相同品質或質素

的服務，即屬該條例下違法的歧視。 

7. 公共主管當局有責任根據有關的法律條文，確保制訂

和推行政策及措施時，不會出現種族歧視或種族騷擾。他們應採

取步驟，確保屬下人員充分了解他們的法律責任。 

8. 如對有關的法律架構及對某項政策或措施會否違反

防止種族歧視和騷擾的法律規定存疑，應徵詢法律意見。 

9. 違反《種族歧視條例》的政策及措施均屬違法，可以

在法律上被挑戰，例如在區域法院提出的民事訴訟。 

10. 根據《種族歧視條例》，市民可向有關執行當局，即

平機會作出申訴。平機會獲賦予職能和權力，致力消除歧視，以

及一般地促進屬於不同種族群體的人士之間的平等機會及和諧

等。就種族歧視而言，平機會有權根據該條例第 78及 79條處理

對違法作為作出的申訴、進行調解和給予協助，根據該條例第 64
條進行正式調查，以及根據該條例第 66 條獲取資料。平機會可

根據正式調查的調查所得，向公共主管當局作出關於改變其政策

或處事程序的建議，或向政務司司長作出關於修改法律或關於其

他方面的建議。



 
 

 
 
 

 
 
 
 

 
 

 
 
  
 

 
 

 
 

 
 

 
 

 
 
 

 
 

附件 B

語言服務

香港特區政府致力促進種族平等，確保人人皆有平等

機會獲得公共服務。在香港，不能以中文或英文有效溝通的市民

在使用公共服務時或會遇到困難。為確保不同種族的服務使用者

皆享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並從中受惠，有關方面應為有需

要的人提供適當的語言服務。公共主管當局應採取必需步驟辨識

服務使用者對語言服務的需要，向服務使用者介紹並主動提供語

言服務，按運作情況為有需要的人安排適當的語言服務，以及妥

為記錄服務使用者所要求／向服務使用者所提供的傳譯服務，以

及服務使用者使用傳譯服務的有關資料。

目的 

2. 在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安排所需的語言服務旨在： 

(a) 使不能以中文或英文（不論是口語或書面語）有效溝

通的服務使用者享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以及 

(b) 使公共主管當局能了解並回應這類服務使用者的需

要。

提供語言服務

管理人員 

3. 公共主管當局有責任確保語言不會成為服務使用者

獲得公共服務的障礙。公共主管當局應確保中文或英文能力有限

的人享有獲得服務的同等機會，並了解向他們所提供的資料。為

此，公共主管當局向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提供傳譯及翻譯服務至

為重要。公共主管當局的管理人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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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服務使用者對語言服務的需要； 

 就公共主管當局所提供的語言服務，在所有服務中心

及網站公布，使服務使用者留意。對只能以有限的中

文或英文溝通的服務使用者來說，展示有語言服務提

供的標誌或圖片會有一定幫助（請參閱載於 附錄 的

「融匯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融匯中心」）

所製作的語言識別卡）； 

 確保屬下人員為未能以中文或英文有效溝通的服務

使用者提供協助，並主動向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介紹

可供使用的語言服務； 

 確保在有需要時，能有效地提供和使用適當的語言服

務； 

 盡量向服務使用者提供免費的語言服務； 

 制訂語言服務工作手冊／程序，確保所有工作人員

（特別是前線人員）知悉語言服務政策，並熟知既定

的工作程序，以及在有需要時向工作人員提供即時指

導及協助； 

 為工作人員提供培訓，以加強他們就提供服務方面有

關種族平等的敏感度和認識，及與傳譯員有效合作的

技巧等；以及 

 調配資源以採購語言服務及培訓工作人員。如公共主

管當局未能通過內部調配撥出所需資源，則應考慮按

現行機制尋求額外資源。 

4. 所有公共主管當局均須監督並定期檢討為有需要的

服務使用者提供語言服務的安排，並作出適當的改善。為方便進

行整體監察，公共主管當局須每年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報告關於

「語言服務需要」（包括接獲語言服務要求的次數及提供傳譯服

務的次數）及「選用的語言」的情況。詳情請參閱 附件 C。



 
 

 
 
 

 
 
 

 
  
  
  
  
 

 
 

 
 

 
 

 
 

 
 

 

 
 

 
 

 
 

  
 

  
 

- 3 -

前線人員 

5. 工作人員負責協助中文或英文能力有限的服務使用

者能享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他們應採取積極和合理的步

驟，藉以： 

 辨識並評估服務使用者的語言需要。當出現下列情

況，應為服務使用者安排語言服務： 
- 要求以其選用的語言溝通； 
- 要求語言服務； 
- 艱辛地以中文或英文溝通； 
- 所表達內容不能完全被理解； 
- 未能掌握或回應以中文或英文提出的問題，或只能

做出有限度的回應；或 
- 完全或很大程度依靠家人、朋友、照顧者或其他提

供支援的人為其傳譯； 

 告知服務使用者可以為其提供的語言服務，並主動向

其提供語言服務； 

 適當地使用溝通工具（展示卡、數碼設備等）或語言

識別卡（見 附錄）以協助溝通； 

 記錄語言服務需要及要求，以便跟進。服務使用者特

定的語言服務需要，應適當地在其服務記錄妥為記

下，以供日後參考之用； 

 按各公共主管當局制定的既定工作程序，為服務使用

者安排適當的語言服務； 

 如有需要，不論服務使用者是否提出要求，或是否有

懂得中文或英文的家人、朋友、照顧者或其他支援人

士陪同，應為他們安排合適的語言服務； 

 如有疑問，向管理人員尋求指示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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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培訓課程，以加強為不同種族人士提供服務的知

識和技巧；以及 

 向管理人員提出有助改善語言服務的意見（如有的

話）。 

6. 在考慮為服務使用者提供適當的語言服務時，公共主

管當局須注意： 

 即使不能以中文或英文有效溝通的服務使用者在尋

求公共服務時，或有家人、朋友、照顧者及其他支援

人士陪同並為其傳譯，公共主管當局亦應考慮提供專

業的語言服務，以免出現可能違反保密規定、誤解或

傳譯不準確、利益衝突、不夠客觀等情況；以及 

 在安排語言服務時，工作人員應顧及個別服務使用者

因其種族而引起就保密和種族的文化差異方面的特

別需要。

翻譯及傳譯服務提供者 

7. 為協助服務使用者使用公共服務，由民政事務總署委

託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營運的融匯中心，提供不涉及指定／專業範

疇的英語及另外八種語言 1的一般傳譯及翻譯服務。該中心所提

供的電話傳譯及查詢服務，免費為服務使用者及公共主管當局提

供三方語音會議傳譯。公共主管當局可致電融匯中心的電話傳譯

及查詢服務熱線（見 https://hkcscheer.net/），以獲取一般傳譯服

務。另外，由於融匯中心在提供電話傳譯及查詢服務以外的傳譯

及翻譯服務會收取服務費用，公共主管當局如需使用這類收費服

務，應按《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採購所需服務。有關使用融匯

中心傳譯及翻譯服務的指引，可按以下連結查閱： 

http://had.host.ccgo.hksarg/rru/Guidelinesforusinginterpretationandtransl 
ationservice.pdf 

該八種語言為印尼語、印度語、尼泊爾語、他加祿語、泰語、烏爾都語、越南語及旁遮普

語，提供特定及專業範疇以外的一般翻譯服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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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由於服務使用者使用各種公共服務時所需要的傳譯

服務各有不同，公共主管當局可按其運作需要及實際情況，考慮

聘用其他合適的傳譯及翻譯服務提供者。其他常見的服務提供者

包括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及兼職法庭傳譯員 2。香港聖公

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是醫院管理局的服務承辦商，在公營醫院及診

所提供傳譯服務。公共主管當局亦可參考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

事部所提供的翻譯及傳譯服務供應商名單 3，以及採購卡計劃的

採購卡商戶名冊。在任何情況下，局／部門均須按照《物料供應

及採購規例》的規定，聘用供應商或語言服務提供者提供有水準

的語言服務。 

2019年 12月 

2 請參閱《總務通告第 3/2018號》。 

3 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部翻譯及傳譯服務供應商名單上的供應商主要提供中英文文件的

翻譯服務。公共主管當局如要聘用這些供應商提供其他語言的翻譯及／或傳譯服務，應事

先與有關的翻譯公司確定服務範圍。



 
 

 







   

 
 
 

 
 
 
 

 
 

 
 
  
 

  
 
 

 
 
 

 
 
  

 
  

 
 

 

                                                      
  

 

附件 C

向不同種族人士收集資料

公共主管當局在規劃、評估和檢討所提供的服務時，

應了解並回應服務使用者的需要。為此，公共主管當局應採取切

實可行的步驟收集不同種族服務使用者的資料，並整理資料（尤

其是非個人資料）使之易於翻查。根據這些定期收集得來的資料，

公共主管當局可以評估其政策及措施對種族平等的影響，監察服

務使用者是否享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以及持續改善服務。

目的 

2. 收集非華裔服務使用者的資料，目的包括： 

(a) 了解他們的基本資料、特點及特定的服務需要； 

(b) 了解他們使用服務的模式，並監察他們獲取服務的情

況； 

(c) 為使用公共服務時遇到文化及語言障礙的服務使用

者提供所需的協助和支援措施； 

(d) 持續監察提供服務的成效；以及 

(e) 讓公眾了解推行措施的進度及政策的成效。 

3. 公共主管當局收集的資料及資訊，須以自願和保密為

基礎，並以用於促進平等機會為目的。如服務使用者不願透露所

屬的種族群體，公共主管當局可考慮以匿名方式收集資料。公共

主管當局不應以獲得或使用服務為條件，強迫服務使用者提供資

料。服務使用者如拒絕提供資料，亦不應為他們帶來任何不良後

果 1。 

1 由於資料屬自願提供，所得統計數字的完整程度、有效程度及可靠程度無可避免會受到影

響。儘管如此，這些統計數字及收集到的資料仍能提供有用的資訊及意見，供公共主管當局

監察和持續改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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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向服務使用者收集個人資料時或之前，公共主管當

局必須告知服務使用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用途，並且表明提供

資料純屬自願。公共主管當局亦須注意，收集到的資料只可用於

統計及服務監察，並不可用於任何其他用途。此外，公布統計數

字或服務監察結果的方式，不可令人識別出資料當事人。告知服

務使用者有關上述安排的聲明樣本載於 附錄，以供參考。

範圍

須收集資料的公共服務 

5. 公共主管當局應檢視所有政策範疇，找出不同種族人

士會利用和需要的政策及措施，從中收集資料。「查詢與投訴」

屬於各公共主管當局必須收集資料的服務類別。就此，公共主管

當局應向有「傳譯／翻譯服務需要」的查詢人／投訴人收集資料，

包括他們所「選用的語言」。

須收集的資料 

6. 公共主管當局必須收集有傳譯／翻譯服務需要的服

務使用者的「傳譯／翻譯服務需要」及「選用的語言」（中、英文

以外） 2的基本資料。公共主管當局應向並非使用中、英文的服務

使用者收集資料，並至少保存以下有關語言服務的資料，包括： 

(a) 要求提供語言服務的個案數目； 

(b) 向服務使用者提供語言服務的個案數目； 

(c) 接受或拒絕接受所提供的語言服務的個案數目；以及 

(d) 就要求提供語言服務（即上文 (a)段）或接受提供的語

言服務（即上文 (c)段）的個案中，所要求選用的語

言。 

為方便比較，建議公共主管當局最少收集有關九種語言的資料。該九種語言是印尼語、印度

語、尼泊爾語、他加祿語、泰語、烏爾都語、越南語、旁遮普語及其他語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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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主管當局可以收集不同種族人士使用服務的其他資料及統

計數字（如「種族」、「國籍」、「性別」、「原居地」等），以助其提

供服務（例如某些種族的婦女只會向女醫生求診）。 

7. 在考慮收集資料的類別時，為方便與基准資料（如人

口普查的資料）或其他公共服務進行比較，公共主管當局應參考

政府統計處採用的標準編碼。就此，就有關種族群體的分類方面，

公共主管當局可考慮以最少八個族群的分類來收集資料，分別是

菲律賓人、印尼人、印度人、尼泊爾人、巴基斯坦人、泰國人、

其他亞洲人（包括越南人）及其他。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香

港 2016中期人口統計 —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 3，上述族

群是最大的非華裔族群。 

8. 公共主管當局須注意，為確保服務使用者享有平等權

利獲得公共服務而收集的資料，應為直接有關、必需和沒有超乎

適度。從不同種族的服務使用者處收集到的非個人資料應該易於

翻查，以支持持續監察服務的工作。如有疑問，應向律政司或個

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徵求意見。 

9. 就收集資料的服務類別，及向不同族裔人士所收集的

資料（即上文第 5至 7段），公共主管當局應妥為記錄其考慮因素

及相關決定。此外，公共主管當局應因應情況轉變，定期檢討上

述決定。

推行 

10. 向非華裔服務使用者收集資料／資訊的工作由 2020
年 4月起展開，在兩年內分階段完成，即在 2022年 3月或之前

完成。 

(a) 第一階段（在 2021年 3月或之前完成） 

 向有「傳譯／翻譯服務需要」的查詢人／投訴人收

集資料及其「選用的語言」，詳情如下： 

3 請 參 閱 《 香 港  2016 中 期 人 口 統 計  —主 題 性 報 告 ：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 表 3.1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1002016XXXXB0100.pdf)。在本指引中，白人及東亞

人 (如日本人及韓國人 )將歸類為「其他」，因為他們大部分是在香港工作並能以英語溝通的

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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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要求提供語言服務的個案數目； 

(ii) 向服務使用者提供語言服務的個案數目； 

(iii) 接受或拒絕接受語言服務的個案數目； 

(iv) 就要求提供語言服務（即上文第 (i)段）或接

受語言服務（即上文第 (iii)段）的個案中，

服務使用者所選用的語言 4； 

(v) 由需要傳譯／翻譯的服務使用者提出投訴的

個案數目，以及上述投訴是否與 「欠缺／提

供傳譯及／或翻譯服務」有關；以及 

(vi) 任何其他已選定須要收集的資料（如有的

話）。 

 監察收集資料的整體安排，並按實際情況作出必

要的調整； 

 在 2021年 2月前完成首階段資料收集安排的檢討

工作，並為計劃在第二階段所擴大的資料收集服

務範圍作宣傳及技術準備； 

 於 2021年 4月底或之前在網站公布綜合的統計數

字，以供公眾查閱；以及 

 根據所得的統計數字，檢討政策、措施及所提供服

務的成效，並作出適當的調整或改善。 

(b) 第二階段（在 2022年 3月或之前完成） 

 按計劃在納入本階段為不同種族人士提供的服務

範圍收集資料及統計數字； 

將會收集資料的九種語言見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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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收集資料的整體安排，並按實際情況作出必

要的調整； 

 就資料收集安排，包括涉及的服務種類及收集的

資料，每年進行檢討； 

 於每年的 4月底或之前在網站公布綜合統計數字，

供公眾查閱；以及 

 根據所得的統計數字檢討政策、措施及提供服務

的成效，並適當地加以調整／改善。 

11. 公共主管當局在汲取兩個階段的推行經驗後，應根據

需要作出進一步改善。 

1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協調及審視政府推行指引的

整體情況，其中一項工作是每年整理公共主管當局以特定格式提

交有關需要傳譯／翻譯服務的服務使用者的「傳譯／翻譯服務需

要」及「選用的語言」的資料。整合後的統計數字會上載至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的網站，供公眾查閱。 

2019年 12月



   

 
 

 

 
 

 
 
 

 
 
 

 
 
 

 
 
 

 
 
 

 
 

  
 

 

附錄

收集資料聲明：

（註：本聲明適用於向不同種族的服務使用者收集資料及資訊的
工作。這些資料及資訊為現時公共主管當局在職權範圍內履行職
責需要收集資料之外，向不同種族人士收集的資料屬額外收集的
資料。）

向不同種族的服務使用者收集資料 

1. 為了深入了解不同種族的服務對象的需要，及改善服務以切

合他們的需要，現邀請你提供有關「傳譯／翻譯服務需要」

及「選用的語言」的資料（註：公共主管當局可適當修改資
料類別），供統計及服務監察之用。 

2. 提供資料屬自願性質，你可以拒絕提供有關資料。不過，你

所提供的寶貴資料，有助我們不斷改善為不同種族人士所提

供的服務，所以我們懇請你提供協助。 

3. 我們會遵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有關管理個人資料的

規定，嚴格保障收集到的個人資料的私隱、保密及安全，並

確保屬下人員遵守最嚴格的保安及保密規定。 

4. 收集到的資料只會用於統計及服務監察，而不會用於任何其

他用途。 

5. 公布統計數字或服務監察結果時，將不會令人辨別出提供資

料者的身份。 

6. 如有查詢，請聯絡：

（有關公共主管當局負責協調推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的人員的聯絡資料。）


	Revised Guidelines Chinese (2019)
	Revised Guidelines Chinese (2019)
	01_20200210_Adm_Guidelines main body + Annex A_Chi (for issue)
	02_20200210_Annex B_Language Services_Chi (for issue)
	04_20200210_Annex C + Appendix Data Collection_Chi (prep phase removed)(for issue)

	頁面擷取自-Revised Guidelines Chinese (2019)
	頁面擷取自-Revised Guidelines Chinese (2019)_頁面_1
	頁面擷取自-Revised Guidelines Chinese (2019)_頁面_2


	doc00593320200313120535
	doc00593320200313120535_頁面_1
	doc00593320200313120535_頁面_2




